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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

沪绿容〔2025〕169 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可回收物主体企业服务
质量评议办法（2025 版）》的通知

各区绿化市容局：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和《上海市持

续优化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工作方案》相关要求，进一步

提升可回收物主体企业服务水平，我局制定了《上海市可回

收物主体企业服务质量评议办法(2025 版)》，现印发给你们，

请按照本办法实施可回收物主体企业评议工作。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25 年 11 月 7 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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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可回收物回收主体企业服务质量评
议办法（2025 版）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和《上海市持

续优化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工作方案》等工作要求，加强

可回收物回收主体企业（以下简称“主体企业”）管理，提

升居民对垃圾分类、可回收物回收服务感受度、满意度，特

制定本评议办法。

一、评议目的

以全面提升为民服务水平为核心任务，规范主体企业日

常运营和回收服务管理。通过增强主体企业市场竞争力和服

务水平，确保低价值可回收物应收尽收，最终将利民实效落

到实处，同时为相关管理部门对主体企业回收活动的指导、

管理和监督提供依据。

二、评议原则

结合年度内各级管理部门通报情况，按照“谁采购、谁评

议”的原则，由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会同街镇（乡、工业区）

属地管理部门按照本办法组织评议工作。

三、评议范围

在全市范围内，承担区域内可回收物回收以及回收服务

点、中转站、集散场管理的主体企业。

四、评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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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内容主要包括回收体系建设、运营维护管理、生态

环境效果、回收服务实效、科技赋能运用和社会责任履行等

六个部分，具体以服务质量评价表（详见附件 1）评分制的

形式明确。

五、评议要求

1.评议方式。由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会同相关街镇（乡、

工业区）根据合同或服务协议约定，按照评议内容对本区域

内主体企业实施评议。

2.时限要求。每 1 个自然年内实施 1 次评议，每年度 11

月底前完成评议及结果公示。

3.结果要求。评议结果应在量化基础上划定等次。按照

100 分满分制，对未达到相关评议标准的予以扣分，评分为

95 分及以上的为优秀、90 分至 94 分的为良好、85 分至 89

分的为合格、84 分及以下为不合格。

4.程序要求。各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汇总区、街镇（乡、

工业区）对区域内主体企业评议后，应在本单位的公众号、

门户网站上将评议结果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5 个工

作日。

六、结果运用

1.由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汇总本区主体企业评议情况，

并在 15 个工作日内报送至市绿化市容管理部门。

2.市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对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的评议

结果质量核查情况纳入区生活垃圾分类情况评估结果。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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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结果与实际情况明显不符的，对开展评议的单位实施约

谈制度，街镇（乡、工业区）由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进行约

谈，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由市绿化市容管理部门进行约谈。

3.由市市场监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将市绿化市

容部门提交的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单位和处置单位的评议结

果，纳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并作为采购（招标）单位

对主体企业履约情况及后续采购评估的重要参考。

附件：1.上海市可回收物回收主体企业服务质量评价表

2.关于提交**单位评议结果的报告（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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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海市可回收物回收主体企业服务质量评价表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评议要求 扣分标准 扣分明细 扣分说明

回收体系

建设（15

分）

制度建设

7分）

主体企业应制定包括人员管理、劳动保护、称重计量、

安全管理、应急预案、疫情防控、设施设备维护保养等

内容的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未制定管理制度，缺一项扣 1分。未按

照相关管理制度要求执行到位且产生后

果，一次扣 1分。

合法经营

（8分）

（1）主体企业应按照规定开展合法经营活动，承担点

（含智能回收箱，以下同）站场运营管理的主体责任。

（2）如需跨省市转移可回收物利用的，应按规定办理

相关手续，并接受相关部门监督。

（1）发生违规违法行为，扣 8分。将可

回收物交于无证照的非正规废品回收

点，扣 5分。

（2）未办理相关手续直接向外省市转移

固体废物，扣 3分。

运营维护

管理（20

分）

标志标识

（5分）

点站场和作业人员、回收车辆等应按照可回收物标志标

识和视觉应用标准，做到“五统一”，即：统一标识、

统一车辆、统一服装、统一衡器、统一服务。

未使用统一标志标识和视觉应用标准，

一次扣 1分。

区域管理

（5分）

作业区域和存放区域应用标识线或围栏分开，存放区域

内可回收物各品类应分类、分隔整齐堆放。

未明显分割作业区域和存放区域，扣 2

分。未设置明显隔断设备和标识分类可

回收物各品类，扣 2分。可回收物堆放

杂乱无章的，一次扣 1分。

设备管理

（5分）

回收服务点应配备称重计量、污染防治和消防等设备，

站、场应配备称重计量、分拣打包、运输、污染防治和

消防等设施设备，并保证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定期校

准送检。

未配备相关设施设备的，扣 2分。设施

设备无法正常使用的、不准确的，一次

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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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

（5分）

主体企业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每月对点站场场所开展安

全生产检查工作，包括：防疫、消防设施配置，用电安

全、动火安全等方面内容。每季度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

生产培训，包括：劳动保护、用电、动火、防台防汛等

方面内容。

发生安全或消防事故，扣 5分。被消防

安全等部门通报安全问题的，扣 5分。

未按要求开展安全检查、安全培训，一

次扣 2分。缺项的，每项扣 1分。

生态环境

效果（10

分）

现场环境

（5分）

点站场内部及周边环境应保证干净整洁，不得露天堆

放，不得超范围占地，不得占道经营，不得影响道路通

畅。

检查发现场地内环境脏乱差，一次扣 1

分。

污染防治

（5分）

严格控制噪声、粉尘、污水、异味等污染，排放应符合

相关标准。

被行政机关处罚，扣 5分。发现存在污

染物排放不达标，一次扣 2分。

回收服务

实效（30

分）

服务管理

（5分）

主体企业应通过市级可回收物回收公共服务平台为居

民提供定时定点回收、预约回收、回收活动日等各种形

式回收服务，并及时做好区域内回收服务信息维护和管

理。

服务区域内未提供回收服务的，扣 5分。

在可回收物公共服务平台发布相关回收

信息，但未通过平台开展回收服务，一

次扣 1分。基础信息更新不及时、不准

确，一次扣 1分。

服务告知

（5分）

（1）点站场应在场所明显位置悬挂公示牌，应做到“五

公开”，即：回收人员信息公开、回收价格公开、回收

种类公开、投诉电话公开、便民热线公开。

（2）现场回收活动（如预约回收、回收活动日等），

回收人员应当场告知居民回收单价、重量和总价等回收

信息。

（3）发生不可抗力导致 7天以上不能正常回收的，无

法正常提供服务的，应及时做好通知通告，内容应包含

不能正常回收主要原因、恢复时间及过渡应急措施等。

（1）点站场未悬挂公示牌，扣 5分。公

示牌信息缺失，每缺少一项，扣 1分。

（2）现场回收活动未当场告知居民回收

信息，发生一次扣 1分。

（3）发生不可抗力导致 7天以上不能正

常回收且未及时通知通告，发生 1次扣

1 分，通知通告内容缺少一项相关内容

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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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质量

（15 分）

（1）点站场交投、回收活动日、预约回收等应该按照

市场价格做到可回收物全品类回收（含低价值可回收

物）。

（2）点站场回收服务应与公示服务承诺信息保持一致。

（3）开通预约回收的企业，应在接到订单后 24 小时内

联系用户告知其预约成功，并在 7天内完成预约订单。

（4）惠民服务点，营业频次不低于 3天/周（每天开放

不少于 4小时），每日营业时间应根据实际情况实行阶

梯式分段开放，双休日开放时间应适当延长。

（5）采用智能回收箱的，设备出现故障的，应在 24

小时上门修理；设备满仓的，应在 4小时上门清运（早

上 8点到晚上 17 点）。惠民服务点仅采用智能回收箱

自助交投交售的，发生满溢或故障的，应在 2小时内完

成清仓或修复（早上 6点至晚间 20点）。

（1）未做到全品类回收，发现一次扣 5

分。

（2）回收服务与公示服务承诺不符合

的，每次扣 3分。

（3）未在接到订单后 24 小时内联系用

户，7天内完成预约订单，每次扣 1分。

（4）未达到惠民服务点营业时间要求，

一次扣 1分。

（5）未及时修理和清运智能回收箱，一

次扣 1分。

（6）每发现一处停用的智能回收箱，扣

1分。

服务实效

（5分）

回收量达到管理部门对主体企业、站场回收量指标要

求，居民对可回收物回收服务满意。

回收量未达到指标，扣 5分。市级可回

收物回收公共服务平台显示有责投诉，

一单扣 0.1 分。

科技赋能

运用（15

分）

收运管理

（5分）

（1）合理安排物流计划，确保物流畅通，及时做好点

站场可回收物清运工作，避免发生积压。

（2）能够提供可回收物物流来往记录凭证或单据，确

保流量和流向可溯、可控、可查。

（1）未合理安排物流计划，导致积压影

响市民正常交投交售，一次扣 1分。

（2）无法提供可回收物物流来往记录凭

证或单据，扣 5分。相关信息作假，一

次扣 1 分，相关信息记录不完整，缺 1

项扣 1分。

数据管理

（10 分）

（1）做好市级可回收物回收公共服务平台上出入库数

据记录和电子台账管理，提高回收数据的准确性、及时

未在服务平台记录各品类出入库数据，

扣 10分。发现回收量、出入库信息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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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完整性。

（2）加强玻金塑纸衣和低价值可回收物数据的统计和

管理。

确未及时调整的，一次扣 5分。

社会责任

履行（10

分）

响应管理

（3分）

遇重大突发事件能及时组织人力成立应急队，协助政府

部门开展应急工作。

遇重大突发事件，需主体企业协助开展

相关工作，主体企业拒不配合的，扣 3

分。

社会反响

（7分）
主体企业应主动作为，避免负面舆情和负面投诉。

出现负面投诉或负面舆情报道，且经查

实属管理不力的，查实一次扣 7分。

积分激励：中转站、集散场具有示范引领效应的，可以抵扣 3分；对于市级可回收物回收公共服务平台居民回收投诉率低于 1%的，可以抵扣 2分；

开通预约回收、定期开展回收活动日等惠民、便民服务措施的，可以抵扣 2分；开展回收服务实效线下评价活动且居民对可回收物回收服务满意，

可以抵扣 2分。总分不超过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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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提交**单位评议结果的报告（样张）

市绿化市容局：

经 招标（或 ）（管理部

门） （主体企业），自 年 月，

在本区 街镇（乡、工业区）从事可回收物回收的单

位，现经我单位组织评议， 年度内评议结果为 分，

等级为 （优良中差）。

评价明细情况如下：

一级项目名称 评议项目得分 扣分说明


